
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济院字〔2018〕11 号  
                   

 

各党总支（党委）、党支部，各单位、各部门： 

    2017 年我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历次全会和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根本，以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和巩固省委专项巡视整改成果为契机，以“提精神、快发展”为

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求真务实，成功召开学校第一次党代会和全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扎实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实施“十项

标志性特色工程”，举办建院升本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弘扬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争做“四有”好老师师德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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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志愿者服务活动，努力提高师

生员工道德素质和学校文明程度，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突

破，顺利通过 2017 年度省级文明单位复查，连续 9 年荣获省级

文明单位称号。 

为充分展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丰硕成果，进一步调动全校

师生员工参与文明创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水平，推动我校全面转型发展，根据教育部、中央文

明办《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和《全国高

校文明校园测评细则》，按照《济宁学院省级文明单位考核管理

实施细则》(济院党办〔2016〕25号)、《济宁学院文明单位创建

工作考核细则》（济院党办〔2010〕28号）和《济宁学院2017年

精神文明建设目标责任书》，在各单位、各部门自查的基础上，

通过考核、综合评定和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经研究决定，授予

党委（院长）办公室等43个单位2017年度“济宁学院文明单位”

称号，并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勇于开拓，不断创

新，保持文明创建活动的生机和活力，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在全校

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高校精神

文明建设的新路子和新经验，为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创建省

级文明校园再立新功。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师生头脑、教育全体师生，切实强化

推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认真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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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表彰先进单位的经验，突出抓好师德师风和校风学风建设，不

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为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2017年度“济宁学院文明单位”名单 

 

 

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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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单   位 序号 单   位 

1 纪委（监察处） 23 中文系  

2 党委（院长)办公室 24 经济与管理系 

3 党委组织部 25 文化传播系 

4 党委宣传部（统战部） 26 外国语系 

5 学生工作处（武装部） 27 教育系 

6 离退休工作处 28 美术系 

7 发展规划处 29 音乐系 

8 教务处 30 数学系 

9 科研处 31 物理与信息工程系 

10 人事处 32 化学与化工系 

11 审计处 33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12 财务处 34 计算机科学系 

13 安全保卫处 35 体育系 

14 资产管理处 36 初等教育学院 

15 国际交流合作处 37 学前教育学院 

16 基建处 38 社会科学部 

17 后勤处 39 大学外语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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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40 继续教育学院 

19 工  会 41 图书馆 

20 团  委 42 学报编辑部 

21 信息管理中心 43 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 

22 实验教学管理中心   

 

 

 

 

 

 

 

 

 

 

 

 

 

 

 

 
 

 

济宁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8 年 3月 26 日印制 


